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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坚持正确历史观的法治根基
□ 门植渊 狄鸿旭

和合：云梦秦简中的法律文化智慧
□ 郭雨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祖先
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
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湖北云
梦睡虎地秦简正蕴含着这样的法律文
化智慧，即将“和合”思维运用于法治
实践之中。睡虎地秦简内容非常丰富：
有律文，如《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
杂抄》；有法律解释，如《法律答问》；有
案例汇编，如《封诊式》；还有法律文
书，如《语书》《为吏之道》，它们不同程
度地反映了当时立法、执法、司法、守
法状况。《说文》曰：“和，调也。”万事万
物都分阴阳两面，和合就是将阴阳两
面进行调和，使之达到有机的统一，而
不是割裂开来，追求“和而不同”，是一
种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将这种思维
方式运用到法治建设中，就是既应保
持法律的统一性，又应兼顾灵活性、特
殊性，从而使法律实践在各个环节都
呈现出“和而不同”的文化特色。

立法实践中“和合”文化

智慧

睡虎地秦简中的 《田律》 规定：

“ 春 二 月 ， 毋 敢 伐 材 木 山 林 及 雍
（壅） 隄 水 。 不 夏 月 ， 毋 敢 夜 草 为
灰，取生荔、麛 （卵） 鷇，毋□□□
□□□毒鱼鳖，置穽罔 （网），到七
月而纵之。”从每年二月开始，禁止
砍伐林木、堵塞水道、捕捉野生动
物，到七月才能解禁。古人认为二月
到六月是春夏季节，是动植物的生长
期，需要用法律进行保护，古人谓之

“时令”，违反者将受到法律制裁。然
而，动植物的生长有时令，人的生死
却没有时令，如果有人在这几个月去
世，律令又禁止砍树，岂不是连口棺
材都没有？所以立法上又留了一个口
子，《田律》 规定：“唯不幸死而伐绾

（棺） 享 （槨） 者，是不用时。”因人
死亡而需伐木制造棺椁的，不受季节
限制。这种既坚守法律统一性又考虑
特殊性的立法思路，对我们当下是很
有启发意义的。

执法、司法实践中的“和
合”文化智慧

中国古代采用司法、行政合一的

体制，执法和司法没有严格的概念区
分，都是指法律的实施运行。

睡虎地秦简中的 《封诊式》 记载
了一个“争牛”案例：公士甲和士伍
乙为了一头牛的所有权归属发生纠
纷，诣告县廷。爰书中只记载了牛的
特征：“黑牝曼 （縻） 有角”，没有其
他证据。既然没有证据，在“事皆决
于法”的秦朝，县官就无法判案。但
是，若固守法律统一性原则，不对案
件做处理，又无法化解民间纠纷，会
导致矛盾积压，久而久之必然酿成社
会问题。所以县官转而运用民间经验
来解决纠纷。他先分别向甲、乙询问
牛的年龄，在得到甲、乙的答案后，

“即令令史某齿牛，牛六岁矣。”令史
检验牛的牙齿后，确定牛的年龄为六
岁。那么，答出牛六岁的人自然就是
真正的主人。

这种兼顾法律统一性与灵活性的
司法思路，对我们今天的司法、执法具
有重要的史鉴价值。比如 2016 年，福
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类似
案件，纪某和戴某为两头牛的所有权
归属发生纠纷。由于没有其他证据，

法院原本打算进行同代牲口血缘鉴
定。但是，鉴定费用远远超过了牛本
身的价值，且同代血缘鉴定准确率不
高。这样做显然不符合司法便民利民
原则。后来办案法官将巡回法庭开到
村里，偶然听说牛有自行回家的动物
习性，便商请当事人双方同意，将牛放
在山上，牛回到谁家就归谁，另一方则
不得再主张所有权。最后，两头牛回
到了纪某家，双方同意撤诉。本案虽
有波折，但最终得到了妥善解决。

守法实践中的“和合”文
化智慧

睡虎地秦简中的 《语书》 是南
郡郡守腾于秦始皇二十年 （公元前
227 年） 发 布 的 一 篇 文 告 ， 其 中 记
载 ：“ 凡 灋 （法） 律 令 者 ， 以 教 道

（导） 民，去其淫避 （僻），除其恶
俗，而使之之于为善殹 （也）。”秦
人 主 张 “ 以 法 为 教 ”“ 法 令 由 一
统”，认为应当用统一的律令来移风
易俗，实现“行同伦”。可是，南郡
本是楚地，当地的风俗习惯与秦国

差 异 较 大 ， 以 至 于 出 现 “ 今 灋 （法）
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失

（泆） 之民不止”的情况。若一味加重
刑罚，强迫民众守法，必然会使其产
生疑惧、甚至仇视态度，激化官民矛
盾 。 所 以 ， 郡 守 腾 作 出 了 相 应 的 调
和：“故腾为是而修灋 （法） 律令、田
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他根据当地风
俗对部分律令进行了修改，重新公布
以使吏民遵守。

这种既维护法律统一性又兼顾民
间习俗的守法思路，对我们今天实现
全民守法具有重要启示。比如 2013 年
以来，全国各地陆续出台全面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的规定。一开始没有兼顾
到春节燃放烟花爆竹是自古以来的习
俗，导致春节期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
力进行监管，仍然无法取得良好的守
法效果。直到 2023 年才发布了 《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关于 2023 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
报告》，其中明确提到：“关于全面禁
售、禁燃的问题，认识上有分歧，实
践中也较难执行”，并对全面禁燃作出
了整改要求。自此以后，全国各地由

“禁”改“限”，一方面对燃放烟花爆
竹的时间和区域作出限制，一方面也
为春节燃放留出了口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
内涵，激发起蓬勃生机。”云梦睡虎地
秦简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实践
层面所蕴含的“和合”文化智慧，为实
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值得我们
去挖掘、传承和发展，使其在现代法治
建设中焕发出新的光彩和活力。

【本文系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重点项目《中华法系的创造性转化
研究》（编号：25SKGH002）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
学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就历史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对坚
持正确历史观、党史观、中华民族历
史观、二战史观等多方面提出具体指
示，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成立中国
历史研究院，建立中国共产党历史展
览馆，出台 《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
例》，要求全党全社会必须旗帜鲜明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党员干部和青少
年要学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
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正确
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开创未来”“要
坚持正确历史观，牢记历史的启迪和
教训”。历史观作为民族精神的血脉
和基石，承载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
忆、价值认同与文化自信，须高度重
视历史观的塑造和引导对于国家和民
族的重要意义。

一、法治是捍卫正确历史观
的基础保障

恩格斯曾说过，“历史就是我们
的一切”“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
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
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
人的启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一个政党形成和发展及其盛衰
兴亡的真实记录。中国的历史，就是
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以及中国人民几
千年来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真实记
录。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争
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
强、人民富裕而不懈奋斗的真实记
录。实践铸就历史，人民书写历史。
历史观主要以社会意识来呈现，由于
历史研究、历史叙事和历史面向公众
传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复杂性和多层
次性等特点的形式，这就决定了必须
发挥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积极引
导正向和科学的历史书写和历史传
播，坚决反对虚无和错误的历史书写
和历史传播。早在 2013 年 1 月 5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

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
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就
指出，“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
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
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
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
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
共 产 党 的 领 导 和 我 国 社 会 主 义 制
度。”在纷繁复杂的舆论场域中，历
史虚无主义如幽灵般游荡，以碎片
化、戏谑化甚至恶意扭曲的方式影响
着历史的真实性与严肃性。

法治力量何以能在历史观塑造中
发挥如此关键作用？首先源于法治自
身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功能。法律并
非纯粹技术性规则的集合，其内容直
接体现着文明传承、国家倡导和社会
遵循的核心价值体系。面对这些对民
族安身立命历史根基的侵蚀与动摇，
法律作为国家意志的刚性表达与社会
秩序的守护者，以其蕴含的规范权威
与制度韧性，必然能够成为捍卫历史
真相、引导和坚持正确历史观的基石
与利器。法治力量同时具有强制约束
力。当法律明确禁止歪曲、丑化、亵
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时，当法
律以条文形式规定国家纪念日、公祭
日并确立相应庄重仪式时，法律实际
上是在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为全社
会树立清晰的价值标杆与历史认知坐
标。这种制度性规范和强制性约束，
更具有刚性制约和塑造力量，能更好
形成对正确历史观的底线保障。哈贝
马斯曾言，法律是“价值导向的制度
化”，在历史观领域正是通过将“崇尚
英雄”“缅怀先烈”“尊重史实”等价值
内核固化为不容轻易挑战的社会规范
与集体记忆的锚点，使得法治成为坚
持正确历史观的坚实保障。

二、不断完善立法，确定历
史叙述传播的边界与规范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学史、治
史、存史、修史、用史的优良传统，
留下了几千年不间断的历史记载，被

誉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数
千年的史学长河中，既有微言大义的
道德评判，更蕴藏着经世致用的治世
智慧。而完善立法以规范历史叙述传
播，就成为一项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和
民族精神独立的战略性工程，通过构
建一套以清晰法律为边界、以权威史
实为根基、以多元优质供给为引领、
以全民共识为支撑的历史传播治理体
系，才能更好地传承民族记忆，坚定
文化自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
牢坚实的历史文化根基。

立法应以维护历史崇高性为原
则。通过确立禁止性规范与倡导性要
求，为历史叙述与评价设定不可逾越
的红线。我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明确规
定：“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
烈士事迹和精神。”并对侵害英雄烈士
名誉荣誉的行为明确规定了民事、行
政乃至刑事责任。同样，爱国主义教
育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传承英
雄烈士精神”作为核心内容，为教育体
系和社会实践提供了法律依据。此类
立法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宣告：某些涉
及民族尊严、历史正义的基本事实与
价值评判，绝非可以随意解构、肆意妄
言的领域。

进一步提升法治保障的体系化、精
细化和增强可操作性。当前我国已有
英雄烈士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
律条款，应持续完善对历史叙述的创
作、研究、出版、影视制作、网络传播等
各环节的法律规范，明确各方权利、义
务与责任。特别是细化“禁止行为”的
界定标准，对“歪曲历史”“丑化英雄”

“历史虚无主义”等概念进行尽可能清
晰的法律界定，避免笼统和模糊。应探
索构建分级分类管理机制，在学术研究
领域，鼓励和引导学者在唯物史观方法
论指导下开展探索与争鸣，防范和惩戒
的是打着学术幌子进行的恶意政治操
弄和事实伪造。在公众教育与大众传
媒领域，确立以权威历史定论为基础的
基本规范，要求教科书、纪念馆、主流媒
体、历史题材影视剧等承担社会责任，

确保其传播内容的整体导向正确、基本
史实准确。将网络空间作为治理重点，
明确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对明确违规的
历史虚无主义内容及时采取删除、屏
蔽、断链等措施。同时，畅通举报渠道，
鼓励社会监督。

三、坚持严格执法和权威司
法，筑牢防范历史虚无主义屏障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权
威在于实施，必须有强有力的执行机
制保障法律落地。对于挑战历史底
线、触碰法律红线的行为，严格执法
是维护法治尊严、保障立法意图落地
的关键环节。近年来，我们看到执法
机关积极作为，依法查处了一批在网
络上公然侮辱、诽谤革命先烈和英雄
人物的案件，对相关责任人予以行政
处罚；文化执法部门加强对出版物、
影视作品、展览展示内容的监管，对
其中存在的严重历史虚无主义倾向
和错误史观及时亮剑，责令整改或依
法处罚。这些执法行动向全社会传
递出明确信号：法律关于历史叙述的
禁令不是“纸老虎”，挑战历史底线、
亵渎民族情感的行为必将付出法律
代价。正是这种严格执法的常态化
存在，构筑起遏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蔓延的现实屏障，使法律的威慑力从
纸面走向现实，有效维护了历史的庄
严与肃穆。

司法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
线，在处理涉历史纠纷时具有定分止
争、明辨是非的终局性权威。通过具
体案件的审理裁判，对涉历史言论与
行为的法律性质做出具有普遍指引意
义的权威判断。例如，“狼牙山五壮
士”后人起诉名誉侵权系列案、邱少云
烈士之弟起诉某公司及网络大 V 侮辱
烈士案等标志性案件的判决，司法机
关不仅依法认定侵权者承担民事责
任，更在判决书中深刻阐述了英雄烈
士事迹和精神所承载的民族共同记忆
与公共利益属性，指出恶意抹黑行为
对社会价值观和历史观的严重危害。

这些判决超越了简单的个案纠纷解
决，其裁判要旨成为阐释相关法律精神、
引导公众认知的重要法治宣言。司法裁
判通过个案累积所形成的规则与价值指
引，有力地匡正了历史领域的是非曲直，
为社会确立起评价历史的法治标尺。同
时，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和检察院应加强
对相关类型案件的研究，形成统一的司
法裁判指南，确保每一个判决都能经得
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四、推进社会协同，充分凝聚
捍卫历史尊严的整体合力

在法律底线保障基础上，还需以法
治为基础，开展综合施策、推进社会协
调，形成坚持正确历史观的治理合力。
如在历史知识生产中，不断加大优质内
容供给。探索有序开放和规范传播权威
史料资源。推动国家级档案馆、纪念馆
的资料整理刊布和数字化开放，持续优
化统一历史教育资源平台，让公众便捷
接触权威历史素材，提升历史辨别力。
鼓 励 和 支 持 创 作 更 多 像 《觉 醒 年 代》

《长津湖》 这样叫好又叫座的主旋律作
品。加强全民普法教育。将历史观法治
教育融入公益普法宣传，通过以案说法
等方式，让公众清楚法律边界，自觉尊
法守法，成为正确历史观的守护者。应
不断完善网信、文旅、广电、公安、教
育等多部门的联合执法协调机制，形成
监管合力。尤其要加强对网络平台历史
频道、自媒体博主、知识付费类历史内
容的常态化巡查与监管。

历史教育体系应成为弘扬正确历史
观的主阵地。历史认知的深化与内化，
本质上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思想浸润与
教育引导过程。法律可以强力禁止公然
亵渎、恶意扭曲历史的行为，却难以直
接、细致地塑造个体心灵深处对历史的
温情与敬意。因此，法治的力量还需要
与历史教育、学术研究、文艺创作、媒体
传播等柔性社会机制协同配合，形成合
力。学校历史教育和社会历史教育需着
力增强思想性与吸引力，善用革命遗址、
历史博物馆等丰富资源，通过鲜活史实

和深刻分析，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历史脉
络与规律，自发形成对民族英雄和奋斗
历程的认同与尊崇。学术研究则应坚守
严谨求真的科学精神，在扎实史料基础
上深化对历史事件、人物的客观研究，不
断产出经得起检验的学术成果，为正确
历史观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文艺创作
肩负着以艺术化手法再现历史、感染人
心的重任，应自觉抵制戏说、虚无之风，
创作出更多深刻反映历史本质、弘扬民
族正气的优秀作品。媒体传播尤须肩负
社会责任，在涉及历史题材报道与评论
时秉持高度的专业性和敬畏感，成为传
播正史、抵制流言的坚强堡垒。

以法治力量弘扬正确历史观，其
深远意义在于筑牢中华民族集体记忆
的根基，守护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精
神命脉。当法治以其庄严力量守护着
历史丰碑不被侵蚀，当社会在法治框
架下形成对自身历史的普遍尊重与深
刻理解，一个民族便能在纷繁复杂的
当 下 世 界 中 清 晰 地 确 认 自 身 的 坐 标 ，
汲 取 走 向 未 来 的 不 竭 智 慧 与 磅 礴 力
量。唯有让法治成为历史长河的坚固
堤坝，方能确保民族记忆的河流永不
枯竭，永远奔腾在真理与正义的河床
之上，为复兴征程注入最深厚的历史
自信与精神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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